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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体育局文件 

沪体人〔2024〕132 号 

 

 
上海市体育局关于给予奥运会作出突出贡献的 

上海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人员 
记功、嘉奖奖励的决定 

 

局属各事业单位： 

在第 33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，上海体育健儿锐意进取、

顽强拼搏、能征善战，获得了 6 枚金牌、4 枚银牌、3 枚铜牌，创

上海运动员奥运会参赛最佳成绩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圆满完成参

赛任务，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 

为进一步鼓舞和激励广大运动员、教练员、科医保障和管理

人员勇担使命、不懈奋斗，继续为建设体育强国添砖加瓦，根据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》和《上海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

励实施细则》，现决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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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给予吴斌等 9 名运动员、戴海振等 4 名教练员、何俊良

等 4 名科医保障人员、陶璐娜等 4 名管理人员记功奖励。 

二、给予梁力 1 名管理人员嘉奖。 

希望获奖个人戒骄戒躁，再接再厉，不断提高竞技水平，书

写上海体育更大荣光。本市体育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以获奖个人

为榜样，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，锚定建设全球

著名体育城市目标，努力为上海体育事业更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

更大贡献。 

 

附件：1．奥运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上海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人员

记功个人名单 

2．奥运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上海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人员

嘉奖个人名单 

 

 

       上海市体育局 

2024 年 9 月 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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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奥运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上海运动员教练员

和有关人员记功个人名单 
 

姓  名 工作单位 职  务 

吴  斌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高  意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姜冉馨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陈云霞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张  灵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张书贤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张芷婷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谷瑶瑶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刘潇倩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运动员 

戴海振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赛艇男子公开级双桨

主教练 

黄乙君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艺术体操集体主教练 

蔡  斌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女子排球国家队主教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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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名 工作单位 职  务 

许佳敏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女子三人篮球成年队

主教练 

何俊良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（上海市

反兴奋剂中心） 

竞技体育科研三中心

科研人员 

庄冰玉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跳水队队医 

黄  盟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乒乓球队队医 

耿志超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田径队队医 

陶璐娜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主任 

李国雄 上海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（上海

市体育中学） 

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

校长 

 

田径运动中心主任 

任莉敏（女）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训练处处长 

刘  刚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体育医院副院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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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奥运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上海运动员教练员

和有关人员嘉奖个人名单 
 
姓  名 工作单位  职  务 

梁  力 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 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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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4 日印发 


